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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国算法预测实验对我国预测警务的启发 

 

唐鸿宇 

华东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院 

 

摘要：随着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已经开始准备改变传统警务“犯罪后侦查”模式，推出全新

的算法预测警务，即“预测犯罪发生”，从而将发现犯罪的主动权掌握在警方手中，但是其

是否可以实现，有多大的风险依旧是难题。文章通过列举美国预测警务实例，研究其对我国

预测警务的构成、作用、执行的启示。并从认识规律、时代要求、警力问题三个方面讨论了

预测警务在我国的可行性。 

关键字：预测警务, 实践进展, 政策启示 

 

算法，作为一种新兴的大数据工具，可以基于大量相关数据和一个完整的程序体系，

最终能得出一个相对于输入数据的结论。算法预测警务就是基于此理论，得出一个区域的

犯罪出现的可能性高低，或是更加精确地计算到一个人的犯罪率高低与否，如果超出了一

定的界限，我们就需要提前对其先进行干预，以防严重犯罪的出现。明智、有效和积极主

动的警务显然比犯罪行为作出简单反应更可取。已经有许多旨在预防犯罪的方法：预测犯

罪可能发生的地点和时间（hot spot 热点地图），谁可能对先前的犯罪负责，谁最有可能

在未来冒犯或成为受害者，并且最近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1]
算法预测一开始是运用于商

界，使用量化的算法去计算相关的数据，但“当今的智能算法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工具逐步

升级为复杂的自主性体系，并通过嵌入社会权力结构发挥作用。
[2]
”这种便捷高效的方法

开始漫布到其他领域中，在犯罪学中也吸收了它的模式，希望能创造出一种算法预测系统

来控制犯罪，尽可能的将这种破坏社会稳定秩序的行为减少。从而将发现犯罪后警方发现

才能采取措施的模式扭转，能让警方先一步控制犯罪的发展。算法预测警务的诞生，这无

疑是警务在新时代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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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警务的理论来源也越来越丰富。在这种理论可以指导实践的情况下，算法和犯罪

预测就能越来越相融。一个人的习性是难以长时间改变的，所以可以推演出：犯罪作为一

种人自发的行为，肯定是可以通过其以往的一些数据进行预测和预防的。有人反对这种观

念，认为人是太复杂的动物，其思想是不能被预测和感知的。但是这种想法或许在激情杀

人（Passionate Murder）中是可以适用的，但是社会中还存在着传统预谋杀人等不是“一

触即发”的犯罪，这种犯罪往往社会危险性更大，情节更为恶劣，现行的犯罪研究是不可

能预测所有犯罪类型以及行为的发生，但是先将这种犯罪归在预测警务中，等后续收集更

多数据，系统分析更多的犯罪情况后，警务系统就能扩展犯罪预测范围，使原先不可预测

的犯罪具有预测的可行性。想让一个新兴警务模式迅速覆盖所有犯罪显然是不合理的。在

本文研究的洛杉矶警局（LAPD）实验中，数据分析师 Jeff Brantingham 曾说：“从某种意

义上说，犯罪只是一个物理过程，如果你能解释罪犯如何移动以及他们如何与受害者混在

一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算法可以预测犯罪
[1]
。”

 

一．浅析美国对预测警务的一研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感受到单纯增加警力与加快对案件的响

应速度对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预防犯罪的效果提升已面临显著瓶颈。为进一步提高警

务工作的效率，英国警察当局率先提出了“情报主导警务”理念，并迅速传播到美国和其

他西方国家。该理念的主旨为警察机关管理层应在尽可能全面掌握辖区执法环境各类情报

数据并对之进行精确分析的基础上，更准确地设置任务优先级，并更高效地调动、部署、

指挥警察力量以完成警务工作。
[3]
此时警务模式已经慢慢开始从传统的“侦查主导警务”

变为“情报主导警务”。随着各种高科技技术手段进入警务，情报主导警务开始往预测性

警务方向靠拢，想通过算法突破“犯罪后出动警务”这种模式，进而能在犯罪人犯罪之前

对其进行相应的控制，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危害。 

20 世纪 80年代早期，面对被动战略在减少犯罪方面的无效证据，逐渐发展起来一种

更积极主动的、以问题为导向的警务战略，即“热点警务”（hot spots policing）。

[4]
2008 年美国开始探索 “预测警务”（predictive policing）这一新的执法理念，旨在

以“先发制人”式的干预措施来实现警务活动的基本目标。自 2012 年美国政府正式启动 

“大数据研究与发展倡议 （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计划以

来，美国预测警务得到极大的重视与发展。这些警务大数据在问题导向、警力资源优化配

置、风险因素主动预测、警务决策科学等方面也表现出巨大的潜力。 

笔者认为在这一系列预测警务的探索中，美国警方从 2006 年开始的在洛杉矶等地完成

的“蓝色镇压”（Blue Crush）实验最具有代表性，鉴于目前研究仅仅只使用其部分结论

和实验步骤，笔者认为详细分析其中 2011 年 11 月以及 2013 年 1月的两项随机对照实验可

以对我国发展预测警务的必要趋势有很大指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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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详细情况及初步结论 

该实验的实验地区位于 Foothill (FH), North Hollywood (NH), and Southwest 

(SW)，都是在 LAPD 的管辖区之内，每一组实验组都会被给予在 20个大小为 500*500 标记

为“最高风险”的区域，巡逻警察要重点巡逻这些“高危区域”。该区域的犯罪主要是 LA

里最严重的，最常发的一些，包括夜盗、偷车以及 BTFV（夜盗车辆内财物），而其中的唯

一变量就是这些区域地图的生成中有一部分是由掌握了所有相关情报的数据分析师使用最

好的预测系统所提供的，另一部分是通过算法预测系统生成的，而实验对象（即巡逻警

察）自身不知道自己手上的是哪一种。掌握着算法生成地图的是实验组，拿着分析师分析

的地图的是对照组。因为地图的分发是随机的，所以巡逻警察只需要做好自身职责，认真

完成每天的巡逻任务即可。实验人员在巡逻车内使用车载电脑终端，记录所有巡逻时长，

并计算在预测区域中巡逻的相关数据。 

实验初步结论是：在三个测试部门中，使用算法预测的巡逻人员平均将犯罪率降低了

7.4% 。在平均巡逻时间内，而相比之下，使用最佳实践预测在相同时间内仅仅使使平均巡

逻的犯罪率平均下降 3.5%。
[5] 

 

（图一：一次实验流程图） 

由此看出，算法预测系统对于犯罪的时间，地点的预测准确度更高。但是其结论还是

受到数据分析是否准确、地区、人员素质等等因素而不能下定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

实验看出，算法预测警务拥有无限可能，或许它真的可以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全新的警务模

式时代。 

（二）实验暴露出的不足之处 

该实验虽然很好的反映了算法对于当代警务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所在，但是还是不

可避免的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该实验只是在区域范围小、犯罪种类稀少的犯罪预测中进行

的，能不能涵盖所有犯罪可能地、犯罪可能性及犯罪种类还是有待商榷的。在 2013 年，

美国兰德公司提出了而即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准确的“预测”，能否实现打击和预防犯

罪的目标仍取决于警察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方法。迷信和依赖技术工具，不能正确认识数据

产生的背景和内涵，忽视或误解影响预测的非技术因素，自恃强大技术而轻视维护社区公

众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践踏公民权利，必将导致实践中的失败。
[6]
但“事在人为”，警察的

自身素质和正确的算法犯罪预测所预测出的犯罪相互作用才能将犯罪“扼杀在摇篮里”。

虽然这只是个小实验，但是从中我们能发现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还有很多困难值得

我们去解答。 

下图是 Albert Meijer 和 Martijn Wessels 两位学者总结预测算法系统两种模式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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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率的关系，即时间以及空间预测、分析性预测和犯罪减少的关联：

 

（图二：Albert Meijer 和 Martijn Wessels 总结得犯罪模式与犯罪减少之间的关

系） 

由此看出，虽然预测系统对犯罪减少没有直接明确的关联性，但是其至少不会增加现

有的犯罪，即警务工作不会增加。所以对预测系统在警务系统中最差的情况就是预测系统

没有任何作用、没有减少犯罪，但是它至少不会让已有的犯罪率增加（即没有出现误判犯

罪的情形）。 

二、对我国预测警务的启发 

上述实验中，我们看到了算法对我们进行犯罪预测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它能够

“进化”到精确预测，那么确实让我们在警务方面省时省力，能进入一个侦查的新纪元，

从我们“发现—侦查”模式转变为“预测—侦查”模式，对我国预测警务有着指导性作

用，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有待完善。 

（一）信息的公开、透明 

在我国，个人信息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词汇。此处的公开透明指的是所有国民信息对算

法系统的公开、透明，而不是对每一个公民公开、透明所有信息。 

1. 信息不透明化对算法预测警务的影响 

算法预测警务所需要的信息是庞大的，涵盖了每一个公民的方方面面，从消费记录到

个人信息，由内之外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最终得出一个可能犯罪的倾向性，对公众来说，

算法和数据在概念上是结合在一起的。
[7]
所以能不能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做到，那么公民信息的泄露、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力度都将成为一大问题。如果不能

做到，那么算法系统就不能对一个人进行全面评估，那么算法系统所得出的结果就会有失

偏颇，导致“没有犯罪的人被预测到，而真正准备犯罪或是实施犯罪的没有被预测到”这

种情况的产生，其原因就是信息的不透明化，导致漏网之鱼和无罪却有罪的情况出现。由

于缺乏透明度，使用用于分析的预测性监管模型可能会导致污名化个人和群体，从而导致

各种形式的算法的歧视。执法人员可能忽视和低估预测模型使用不当时的影响，但是它们

可能潜在地致对个人的污名化。
[8]
预测警务虽然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它不应该违背警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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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指导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让有罪的人受到相应的惩罚，让无罪的人免受法律的

制裁以及污名。 

2. 信息不全面化对算法预测警务的影响 

算法对于信息的要求不仅仅是对个人纵向的透明公开，还有横向的广泛性。算法预测

警务中的信息全面性就包含着很多要素。首先，哪些人的信息对算法系统公开，哪些人的

信息不能对对算法系统公开。例如我国公务员中信息需要相对保密的人员，这些信息是否

能对系统公开。如果可以，他们确实进入了可以被预测是否可能犯罪的范畴，但是相对

的，他们的信息对于算法系统来说是暴露的。所以就大大增加他们信息泄露的风险。如果

不可以，那么算法系统所涵盖的个体就有缺漏，可能就会有漏网之鱼存在。对于那些不在

算法系统里的人来说，他们犯罪只能被实体发现，不能被预测到，所以他们如果有犯罪的

可能性，我们就无法预测，等到犯罪事实揭露，公民对于预测警务因信息不全而没有进行

相对应的犯罪预防行为，他们对于预测警务的态度可想而知。如果选用纵向的算法系统一

层控制一层也是不可取的，即一层算法警务监管公民，一层监管公务员，一层监管政府，

这样会使得越是底层的算法系统越起不到作用，因为他们的信息系统有漏洞，上层信息对

他们而言就是“可触不可及”的，信息不对等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漏网之鱼”的产生。所

以，我国只能建成一种大预测体系，是选择泄露机密的风险，还是选择降低犯罪可能性，

这个问题是必须二者选其一的。同时，警察如果拥有由信息的不完全性导致有瑕疵的对犯

罪的预测数据，他们是否会担心潜在的犯罪风险而不采取行动。
[5]
信息不全面导致警察不

信服，从而没有了执行者，算法预测的可信度和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3. 算法预测警务是否对个人隐私权有所侵占 

算法是基于大数据从而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会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权造成侵占。

使用算法预测必然会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权造成侵占，所以在运用算法预测时一定要对公民

公开信息，做好可能出现的救济工作。在对人工智能嵌入警务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

人工智能预测警务的数据收集和处理的过程中，易受到侵害的权利主要有“信息权益”和

“个人隐私权”这两类权利。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等权利形式

正在茁壮成长，在要求平等主体不得侵害的同时，也要求国家公权力机关不得侵害。
[9]
所

以，算法预测在其发展中，我们是否要满足其庞大的信息量就成为了关键，如果信息不

足，就会导致预测结论的不正确，如果信息完全，那么公民的隐私权是否要为国家的公共

安全让步？这就和疫情期间的“绿色健康码”一样，能使用手机的人群到全国各地都是畅

通无阻的，那么我们是否忽略了那些老人以及不会使用手机的人群，直到我们发现了有这

样的情况存在才去做出改变，是否已是为时已晚了呢？犯罪可不是玩笑话，这个名词关系

着很多很多负面影响，如果说健康码是不会使用智能产品的后果，那么被预测到犯罪的人

就是被智能产品定位的后果，会影响到人的声誉、财产、甚至是人身自由等等，万一出

错，那就将是万劫不复的局面。法律的滞后性使得建立法律存在困境，更是在撤下法律时

也存在困境。所以我们对算法预测警务应当谨慎再谨慎。所以又产生了一个两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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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征得公民同意后才能使用其隐私信息，还是直接使用其数据来达到隐秘性的监控，以防

打草惊蛇呢？若是用长远的眼光来去建造一个法治社会，那么必然是使用前者；如果说我

们需要根除和消灭当下的某些犯罪，那么肯定是适用后者更为恰当。 

在信息方面，我们就已经遇到了很多难题。哪些信息可以搜集，什么人的信息可以搜

集，搜集的信息多少可以被使用等等与程度相关的问题截然而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弗里德·凯特（Fried Cate）指出：公众更关注信息被如何使用而非如何收集因为如果将

算法拟人化，信息就如同他们的食粮，是生存的基础。但是毫无疑问，依据算法形成“嫌

疑”，并进而采取强制措施的做法正在打破传统制度的要求。
[9]
所以，算法预测警务的全

面形成，必然是一个新的警务纪元的到来，它的诞生伴随着有制度上的突破。解决信息上

的相关问题，就是给予了算法预测警务生命，让它得以继续发展。 

（二）算法犯罪预测系统的开发 

算法预测警务系统的开发也是预测警务重要中的一环，开发中包含开发者和开发系统

两大方面的问题。开发者掌管着国家最重要的一系列信息，对他们需要严格的控制，而预

测系统是关系到警务等一系列问题的，所以一定要客观、公正的开发。有学者提出，预测

分析和算法的主要限制是：1. 对人类进行估计的正确率有多高 2.对识别的单一关注模

式，而不是了解模式的根本原因 3.对算法系统缺乏忧虑和判断力。
[10]

 

1. 算法系统开发者的相关问题 

算法系统的开发者，作为警务技术人员，不仅要专业知识、技能技巧过硬之外，因为

算法预测系统的特殊性、问责性，所以其公正，不夹杂偏见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已经意识

到，人工智能所存在的倾向和偏见源于人类自己。
[9]
所以公正地开发系统，数据输入时的

公平，不能因为某些犯罪高发地区就将那里的人们一视同仁为“潜在犯罪人”，也不能因

为某些城市犯罪几率低就不进行预测。犯罪预测一直有两种盛行学说，即“区域说”和

“个体说”，区域说认为犯罪预测是预测某一个地区可能存在的犯罪风险比较大，要加以

管控；而个体说是认为犯罪预测能精确到个体，即某一个人的犯罪风险高，然后对其加以

管控。本文中研究的 LAPD 实验属于前者。虽然目前犯罪预测区域已经开始进入人们的生

活，如犯罪热点地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区域性犯罪预测最后一定是向个体性犯罪预测

所靠拢，警务的最终目的是控制潜在的犯罪人，这比控制一个区域更加省时省力。所以开

发人员一定是非常需要注重这一点的，不能因为一个疏忽就将普通公民定义为“犯罪

人”，这样莫须有的定罪会损害警方形象，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算法及其决策

程序是由它们的研发者塑造的，这意味着研发者的价值观、偏见都会反映在写入的代码

上，这些被输入了偏见、披着科学外衣的算法会大量生产分配，造成政策不公等严重政治

后果。
[11] 

2. 算法系统的相关问题 

在总结该项实验时，有很多学者提出了算法系统在数据统计时，会因为种族、性别、

年龄等歧视，从而导致一种结果，就是“算法歧视”。算法不会根据自己的“好”标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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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信息 输出，这些大数据集合也不是自己出现的。
[12]

对于算法系统而言，它需要公正公

平的计算，所有人的要素占比都是一样的。例如在美国，种族歧视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

预测系统中，默认的黑人的犯罪率就比白人的犯罪率高。但本身不应如此。所以如果想要

相对正确的结论，算法系统所面对的客体之间的绝对公正性是需要保障的。其次，算法系

统是会学习的，因为不确保思维定式等可能有失公正的情况不会在它身上出现，所以定期

检查是否有偏离也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饱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事件本质是算法的差

异化定价策略。在有偏见的信息输入之前就需要考虑算法设计，并在算法中进行程序性干

预以检测和纠正偏见。
[10]

算法系统自身是没有错的，它只是作为一种简化运算的方式方

法，出错时主要都是算法系统背后的输入，即“人出错”，是他们潜移默化地将有偏颇的

数据输入了算法系统，得出了不公平公正的结果。所以解决算法输出数据不正确就是要解

决算法输入数据的潜在不正确，这就需要我们仔细筛查，谨慎输入每一条信息，防止不应

该出现的情形出现。 

 

（三）算法犯罪预测系统的问责制度建立 

问责制就是谁来负责并且怎么承担违法的后果。问责制不仅可以提供视角来自关键算

法研究，而且是一种从数据研究到法律以及计算机的材料科学等跨学科的综合治理研究。

[13]
算法犯罪预测系统需要监管，那么由谁来监管是一个问题。公民都是被监管的对象，所

以让公民来监管是不适合的。笔者认为监管应该分为两部分，系统开发运行人员由法律来

监管，其身份如同公务员一般；而预测系统本身由公安进行运行并监管，必要的时候检察

院也需要参与其中。这样保障了预测系统的工作人员不会徇私舞弊，因为上面有法律监

督，也保障了预测系统不会落入某个具体的个人手中，由公安监控，由检察院监督，也符

合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

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以及“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

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等规定。进行算法犯罪预测在程序上是在立案之前，属于初查阶

段，此时就应该被法律所监督。“模块化软件意味着它可能以破坏指导其最佳实践的方式

被滥用发展”。
[14]

所以算法犯罪预测系统也不能交予某个特定的人或是组织，以防有内部

不法分子的出现，所以法律—系统开发及运行人员—系统这样简单的模式反而易于控制和

管理，公安、检察院只是使用者，防止公权力被滥用，也可以防止公民个人权利被随意侵

犯。 

从反面论证，算法犯罪预测系统无疑会使公权力继续扩大，就 2021 年来说，已经有

25 位贪官“老虎”落马
①
，若是将该预测系统交予这等人手中，后果可想而知，借由通过

                                                             
①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283326630374792&wfr=spider&for=pc，获取时间：2022 年 1

月 11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283326630374792&wfr=spider&for=pc2022.1.1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1283326630374792&wfr=spider&for=pc202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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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系统得出某人有很大的犯罪动机胡乱抓人，但是实际上可能是篡改数据，使清白之人

蒙上“莫须有”的罪名，所以算法预测警务系统的性质只能是为人所用，不能被人掌握。 

通过正反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得知，该系统拥有很强的能力，能直接使一个人从无罪变

成潜在犯罪分子，所以我们只能使用抽象的法律系统来框住这个强力的执法系统，而不能

用人来控制。所以“法律控制系统开发及运行人员，再由人员操作系统”这种模式是最为

可靠的。那么既然监管问题解决了，后续的执行就作为一个难点出现了。 

（四）预测后执行的相关问题 

1. 预测后能不能对潜在犯罪人适用强制措施 

“人工智能预测警务虽以预测为目的，但是预测并非终点，预测结果要为警务工作服

务。”
[9]
所有的警务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惩治犯罪，让应受刑罚的人不逃脱法网，

让不应受刑罚的人正常生活。我们既然定位预测警务是一种警务活动，那么它就需要满足

其主体上以及程序上的合法。《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

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

定本法”，那么这就是算法预测不可逾越的底线。那么在我们适用“个体说”后能够预测

出具体某个人的犯罪可能性很大后，我们该如何做呢？是赶在犯罪之前控制潜在犯罪人呢

还是在犯罪后在进行控制呢？前者的情况已经在《少数派报告》这部电影中已经做出了相

关的警示，所有犯罪人在没有犯罪前都是可能不去实施犯罪行为的，在这个时候鉴于他还

没有转变成罪犯，我们是没有权利动用警务资源为了还没有发生的案件而对其采取相关措

施的。而后者，我们只是简短了我们侦查和立案的过程，犯罪预测变成了一种快速发现犯

罪的工具，好像与其本意也有所背离，无法把握这个度使我们需要面对的一大难点。我们

一方面不能因为某人有犯罪意图就轻易地将其认为是罪犯，另一方面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某

人犯完罪后成为了“罪犯”，我们才能快速出动将其抓捕，这难道不是一种变向的“控制

下交付”？所以在法制社会中，有太多变数的预测系统是很难在实体和程序上处处合法

的。最好的方式是在其犯罪中将其当场控制，这样犯罪主观、犯罪客观、犯罪主体、犯罪

客体四大要件也都是可以确定的，是最为理想的状态。而在“区域说”中，我们也会有两

难境地，就是打草惊蛇和控制下交付这两种情况下进行选择。并且，在区域预测中，这个

问题将会更加显著，因为不能确定到个体，所以可能会被反侦察意识特别强的犯罪人所逃

窜，易导致系列案的发生。 

所以我们应该对预测系统所列出的可能犯罪的人使用一些强制措施，比如拘传，对其

进行教育，以防止犯罪的产生，更严重的情况下，可以适用监视居住，但是对逮捕、拘留

这种对人身自由限制较大的强制措施，我们应当谨慎使用。在实验中，最后研究中都是以

逮捕人数作为数据来分析，虽然有所价值，但是“一捕了事”的模式并不适用我们国家，

而有选择的去使用强制措施是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要求的，也更为合理。 

2. 预测系统的合法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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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预测警务在我国还没有任何入法的迹象，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是需要依照法治

的思想来施行公检法的一切行为，所以没有入法就意味着本身没有问题的预测警务，但是

只要是因为它而导致的后续对潜在犯罪人产生的强制措施等一系列警务行为就是不合法

的。但是我们国家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严格执法外，还有着灵活变通的

一面。“对执法机关严格执法，只要符合法律和程序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给予支持和

保护，不要认为执法机关给自己找了麻烦，也不要担心会给自己的形象和政绩带来什么不

利影响。”
[15]

由此看来，我国还是非常欢迎新技术的发展。预测警务是有望在我国大展一

番手脚的。但是在入法前，我们还是需要对预测警务多次实验，确保正确率达标后我们才

能放心将其写入法律。美国等多处研究预测警务的国家都是判例法国家，可以根据时代的

变化而修改法律法条，所以他们对于新的事物就有着一定的接收优势；而我们大陆法系国

家是根据书面法律，“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这样的法律观念深入人心，所

以一定是先入法再用法。这样不仅给了预测警务在法律程序上的一席之地，更是会有保护

公民救济权利的一系列措施出台，保证国家法律体系的正确运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的建设献一份力。 

3. 预测警务不是一劳永逸 

预测警务的意义无疑是一种可以大量节省警务资源的方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警

务人员享受着这种便利的同时，不能放松自身的警务活动。“什么犯罪都是可以预测的”

这种观念万万不可有，要认清预测警务只是将部分犯罪预测出来，让警方提前介入。但是

很有可能会有没有触发预测的情况，所以对待犯罪我们依旧要时刻警惕。预测警务可能控

制得都是一些基础犯罪，那么对于剩下的难以预测的犯罪，我们依旧是要保持着警惕。大

多数预测模型主要是数据驱动而不是理论驱动，这样我们会只注重关联性而不是因果关

系。
[8]
预测警务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要视预测警务为一种将过程简化的方法，从而依旧要

保持对犯罪的戒备之心。在传统警务向科技警务转变时，虽然是带来了便利，但是我们不

能抛弃作为根本方法的传统警务。有学者就提出：“毒品违法行为被认为主要是由警察驱

动的，并且大多数人认为不适合在预测软件中使用。
[14]

”由此看来，有一部分犯罪是不适

合预测的，只适合由警务人员亲身去根除。所以我们是将新的警务模式带入来简化我们的

工作，但是有些情况下还是传统警务更为适宜。 

三．预测警务在我国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将犯罪“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的预测警务固然是好，但是其能不能在我国进行

发展还是一个问题。目前看来，人工智能进入人们生活仿佛是个不可逆的过程，生活中算

法的影子随处可见，从手机里的日常 APP，到国家宏观调控系统。所以算法进入警务系统

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一）符合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 

人的认知是具有阶段性的，从未知到可知最后是知晓。就好比生产力一样，“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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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发展到某一特定程度时，你就只能拥有某一特定的生产力。
[16]

”预测警务作为一种目前

处于“可知”的阶段，不像未知那样扑朔迷离，也不像知晓那样知道其中的方方面面。所

以它是符合人的认知事物的规律的。作为一种便捷方式，我们应该去尝试它是否能给我们

当下的警务带来理想的结果。 

（二）科技发展警务技术 

警务必须紧跟科技潮流步伐，不然就会出现新的犯罪类型脱离预测警务系统的情况发

生。警务能控制的犯罪和实际发生犯罪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始终是不相等的。预测警务的出

现会让警务的实力大大加强，不仅可以全面监控所有的已知犯罪，更是可以通过系统的自

主学习，进而不用实体的犯罪发生就可以发现潜在的犯罪。新兴算法科技可以识别潜在的

犯罪个体，甚至可以识别潜在受害者。
[8]
这种双重识别更是我们警务所需要的的模式，在

惩治犯罪的同时，保障了潜在受害人员的安全。 

（三）节省警力 

在当代警务中，总是谈论到警力不足的问题。为何如此？是因为我们当今的警务模式

是犯罪后去调查取证，浪费太多警力在调查之中了。若是预测警务建成，只需要一小部分

警力在监控室中实时监控犯罪可能发生的地点、或是潜在犯罪人，其余警力可以去做其他

相关警务工作。因为我们掌握了犯罪动态，所以我们的目标就变成了可预测犯罪和不可预

测犯罪两种，这样就大大节省了警力，从而可以投入至更多别的领域。 

（四）大幅提高我国警务效率 

预测警务毫无疑问是能提高警务整体效率的，犯罪预防的模式扭转导致我们警方掌握一

定的主动权，这样就能省下非常多的调查、勘验取证等侦查活动所需要的时间。侦查作为刑

事诉讼中最需要时间的一环，预测警务能大幅缩短其时间，简化侦查过程，从而提高整个警

务效率，即“资源可以更准确地、更准时地部署到位。”
[8]
预测警务能使我们在相应的区域

部署相对应数量的警务人员，实现合理化分配资源，从而做到减少我国的警务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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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has begun to prepare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police "post-crime investigation" model, and launch a new algorithm to 

predict crimes, which means "predict crime occurrence", so that the initiative to discover crimes is 

under control of the police. However, whether it can be realized and how much risk is still a problem. 

By citing examples of predictive policing experi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rticle studies its 

implication on the composition, function, and execution of predictive policing in China. And it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predicting policing in our country from three aspects: cognition routine, 

the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police force. 

Keywords: predictive policing, practice progress, policy implications 

 


